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渝商务发〔2024〕44 号

重庆市商务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2024年家居以旧换新补贴政策

操作指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、两江新区、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、万盛经

开区商务主管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2024年家居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操作指引（试行）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重庆市商务委员会

2024 年 11 月 14 日

重庆市商务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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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家居以旧换新补贴政策

操作指引（试行）

为切实规范家居以旧换新专项资金使用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

效益，确保资金使用安全，根据重庆市商务委等 6 部门《关于推

动实施重庆市 2024 年家居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》（渝商务〔2024〕

324 号）和《重庆市 2024 年加力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（商务领

域）政策项目及资金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渝商务发〔2024〕36 号）

有关规定，制定本指引。

一、规范有序实施交易

（一）统一服务平台。参与企业在服务平台（支付宝）完成

账号注册、开通专用收款渠道，订单编号、销售日期由服务平台

（支付宝）自动生成，参与企业涉补产品须使用专用收款工具发

起收款。

（二）不得合并订单。一张券只能对应核销抵扣一件（套）

商品，一件（套）商品只能使用一张券核销抵扣；一件（套）商

品对应一个订单，一个订单对应一件（套）商品和一张发票。

（三）及时开具发票。消费者支付商品货款后，商家应及时

向消费者开具纸质发票或电子发票（发票信息须包含顾客姓名、

产品名称、品牌、型号、价格、订单号等六要素，样式见附件 1）。

发票可在商品送货后、企业申请拨付垫付资金前开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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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限定使用场所。享受政府补贴的每件商品，其收货地

址需限定在重庆行政区域以内，不得配送到重庆行政区域以外。

（五）及时发货送货。消费者完成支付后，原则上 1 个月内

发货，最迟发货时间不能晚于 2025 年 1 月 15 日。

二、做好资料归集及档案管理

（六）做好经销档案管理。参与单位通过自身经销系统或者

其他方式，规范建立销售、发货、送货、退货等经销台账，配合

第三方审计机构开展跟踪审核。

（七）做好实施绩效统计。政策执行单位指导参与单位动态

建立涉补商品经销台账，做好政策实施绩效评估，为优化政策措

施提供支撑。

三、切实加强资料审核

（八）及时提报审核资料。商品送达到消费者并开具发票后，

通过独立物流配送体系或者第三方服务平台配送的参与单位需

将销售的每件商品发票照片、购买人姓名及电话、商品品类（产

品名称、品牌）、收货地址和物流单号（物流公司配送）等信息

上传到服务平台家居以旧换新管理系统；无独立物流配送体系

（无法提供销售配送电子物流轨迹信息）的参与单位，需将销售

的每件商品发票照片、购买人姓名及电话、商品品类（产品名称、

品牌）、收货地址和商品配送照片（物流人员和商品同框水印地

址照片，照片能够显示商品品类，照片样式见附件 2）等信息上

传到服务平台家居以旧换新管理系统；消费者在店自提的，参与



— 4 —

单位需将销售商品的发票照片、购买人姓名及电话、商品品类（产

品名称、品牌）和交售照片（顾客、销售人员和商品同框水印地

址照片，照片能够显示商品品类）等信息上传到服务平台家居以

旧换新管理系统。

（九）及时审核交易材料。政策执行单位聘请第三方专业机

构对审计资料进行全覆盖审核，每周汇总、及时审核。

（十）加强审核结果复核。政策实施结束后第三方审计单位

对各参与单位补贴资金垫付真实情况进行实地抽查。

四、资金拨付及清算方式

（十一）实施垫付资金拨付。2024年 12 月 1 日起，政策执

行单位按批次对审计单位报送的各参与单位垫付补贴资金审核

结果按程序审议，研究通过后向社会公示三天，无异议后向市商

务委备案，同时抄送市财政局、市发展改革委，按照审核确定资

金金额的 70%比例预拨资金至各参与单位上报的对公账户。

（十二）实施政策补贴清算。政策实施结束后，政策执行单

位依托第三方审计单位对参与单位补贴资金垫付情况予以清算

审计，按程序审议通过后向社会公示三天，无异议后及时向市商

务委备案，同时抄送市财政局、市发展改革委，及时将剩余部分

资金拨付至各参与单位上报的对公账号。

（十三）做好退货资金返还。政策实施期间或资金清算后，

消费者若发生退货，应按原渠道退货退款，退货时已兑付的财政

补贴资金应按原渠道退还政策执行单位，政策执行单位汇总后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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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退还国库。

五、认真开展监测评价

（十四）实施绩效监测评价。市商务委指导政策执行单位对

政策实施进度开展常态化监测，政策实施结束后，政策执行单位

及时组织开展绩效自评，并向市商务委提交政策实施总结报告。

六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

（十五）严格落实责任追究。各参与单位要坚持诚信原则参

与活动，不得提供虚假信息或者设置虚假交易骗取资金补贴，不

得利用补贴政策倒买倒卖补贴产品，不得先提价销售再补贴侵占

消费者利益。一经发现一次违法违规行为，取消该单位及其所属

所有门店参与补贴资格，并追回涉及补贴资金、纳入失信企业清

单，情节严重的移交公安机关依法追究责任。

七、着力规范资料存档

（十六）认真做好资料归档。各参与单位、服务平台单位和

政策执行单位务必按照自身职责，做好涉及补贴政策实施的订

单、发票、物流配送等关键信息资料、审核审计资料、审批备案

资料和资金拨付资料等（含纸质件和电子档）的归集存档工作。

附件：1．发票开具样式

2．商品配送照片样式

3．执行单位资金拨付操作指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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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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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顾客自提：上传“售货员”+“消费者”+“商品”都同框出现的水印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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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家自配送：上传“送货人”+商品”都同框出现的水印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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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方物流公司配送：在服务平台家居以旧换新管理系统填写物流公司和物流单号，以便审

计可查，并上传发起物流送货的订单截图（需有确认收货状态的物流轨迹截图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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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重庆市 2024年家居以旧换新补贴政策
参与单位垫付资金拨付流程

商家提报材料

（支付宝系统导出）

合格

不合格

审计结果接收审计材料 资料审核
资金预拨（70%）

清算审计后拨付（30%）





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11月 14日印发


